
股票代码
：

600590

股票简称
：

泰豪科技 编号
：

2010-027

2010

年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泰豪科技

"

）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58

号文核准。

根据《

2010

年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

亿

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采取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发行方

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结束。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情况如下：

1

、发行票面利率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30%

。

2

、发行结果

网下发行数量为

5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10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
：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
：

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１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北路
２３

号
）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港股份”、“发行人”或“公司”）及全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文。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７

本次增发前股本总数：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新增上市股份：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

本次增发后股本总数：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

发行后摊薄每股收益：

０．６０

元

／

股（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增发后总股本计算）

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本次增发的新股共计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市。 上市首日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

＜

公司股份变动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

＞

》（

２００７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将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股

份上市事宜公告如下：

一
、

本次股份变动的原因及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增发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核准。 本次增

发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

Ｔ－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增发采取向股东

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网上发行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

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组织进行；网下发行由东方证券负责组织实施。 本

次发行向公司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

Ａ

股股东最大可根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Ｔ－１

日）的持股数量，按照

１０

：

１．８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根据公司的筹

资需求，经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发行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比例 实际配售股
（

股
）

占发行总量比例
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１００％ ４

，

６２５

，

２４０ ３２．７５％

除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０．５７７１９０％ １

，

６５１

，

５３６ １１．６９％

网下申购
０．５７７５０１２５％ ７

，

８４５

，

８８４ ５５．５５％

主承销商余股包销部分
—

１

，

５１２ ０．０１％

合计
—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１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６９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３６２

，

８４９

，

９７８．６８

元（含发行费用），扣

除发行费用

１７

，

７４１

，

３６４．１５

元（其中：保荐承销费用

１５

，

６４２

，

４９８．９３

元，验资费用

８０

，

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

３３５

，

０００

元，信息披露费用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元，其他费用

４２３

，

８６５．２２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５

，

１０８

，

６１４．５３

元。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３

号《验资

报告》。

二
、

股份总额
、

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１

、本次增发前后公司的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见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１０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１００％

本次发行前，公司全部股份已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增发的股份无持有期

限制。

三
、

本次股份变动后本公司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３１．３８％

２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７％

３

北京中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１．２３％

４

济南发展国有工业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９．２５％

５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８７

，

２９４ １．６８％

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５４

，

４２９ １．６６％

７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９１

，

８９２ １．５２％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民生加银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银河银泰理财分
红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０

，

０１１ ０．９８％

１０

中国银行
－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８９

，

４５６ ０．８８％

合计
—

８９

，

５６３

，

０８２ ７２．１６％

四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单位
：

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谷望江 董事长
３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４１％ ３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３１．３８％

２

石林 董事
６９９

，

４００ ０．６４％ ６９９

，

４００ ０．５６％

３

史建中 董事
、

总经理
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９８％ 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６４％

４

唐国奇 常务副总经理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５

朱震 副总经理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６

刘宏 副总经理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９９％

注：上述人员均通过间接持有的方式持有公司股票

五
、

上市安排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本次增发的新股共计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市。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六
、

其他重要事项
自增发招股意向书公告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其他重要事项。

七
、

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１

、上市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保荐代表人：洪华忠、陈波

项目协办人：冯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９１０

２

、上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东港股份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

实，认为：东港股份申请本次公开增发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基本条件，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东港股份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

交易。

八
、

备查文件
１

、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增发方案的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本次增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

３

、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

４

、保荐及承销协议；

５

、《验资报告》；

６

、其他与本次增发有关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
：

天马精化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８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苏州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１９９－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徐仁华董事长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专字第

０２０６９５

号关于苏

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为降低公

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此议

案作出了决议，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天禾化学品（苏州）有

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关于对子公司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

＞

的议案》

（修订后的《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保证采购资金的充足率， 增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能

力，特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

亿元，授信期限为

１

年，授信担

保方式为纯信用。 授信具体种类及金额如下：

１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

２

、贸易融资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
：

天马精化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９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苏州市吴中

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１９９－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石福明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用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
：

天马精化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０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８２８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９６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４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４４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０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８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专字第

０２０６９５

号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确认：“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本公司已实

际投入资金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元”。

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已投入资金
其中

：

建安工程支出设备购置
、

安装
支出

其他支
出

１

年产
５２

，

０００

吨造纸化
学品扩产建设项目
（

注
）

２８

，

４４９

，

１５８．７１ １１

，

５２９

，

４３１．２７ １６

，

９１９

，

７２７．４４ －

２

年产
４５０

吨医药中间
体扩建项目 ８５

，

６４９

，

７７２．９７ ２４

，

５１９

，

８４８．５６ ６１

，

１２９

，

９２４．４１ －

合计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３６

，

０４９

，

２７９．８３ ７８

，

０４９

，

６５１．８５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元置换上述公司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用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元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核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并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用

１１４

，

０９８

，

９３１．６８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后认为： 天马精化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及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并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
：

天马精化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１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子公司天禾化学品

（

苏州
）

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货币资金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禾化学品”）增资人民

币

２

，

８６５．１０５４

万元。 增资后天禾化学品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３４．８９４６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３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对天禾化学品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货币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天禾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设立，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１３４．８９４６

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２０５０６００００９９４２３

；

公司住所：苏州市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郁其平；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

ＡＫＤ

乳液、阳离子分散松香、干强剂、湿强剂、硅溶胶；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增资前后，天禾化学品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３４．８９４６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天禾化学品总资产为

７２

，

０６５

，

８２８．９８

元， 总负债为

３０

，

９４７

，

５５２．１５

元，净资产为

４１

，

１１８

，

２７６．８３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６

，

００２

，

４６３．１６

元，净利

润

４

，

３９４

，

８０７．８６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改善子公司资产结构，增加资本金充足率，扩大流动资金；有利于发展、壮

大公司的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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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

002091

证券简称
：

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

2010-28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

知，并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公司为公司提供

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议案》，集团公司

2010

年度拟向本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

保额度不超过

5

亿元，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收取提供的年度银行授信担保额度

1.5‰

的担保费，总计不超过

75

万元。

为减少关联交易，降低费用支出，本公司拟以自有房地产抵押取得银行

授信额度。

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

18,000

万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授信额度，授信期限截止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以本公司自有

房地产（房产

23,128.96M2

，土地

15,550.70M2

，江苏苏地仁合土地房地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对该房地产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价总计为

16,051.15

万元）为此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本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

18,000

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业务，授信期限截止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以本公司自有房地产

（房产

23,795.48M2

，土地

6,971.00M2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

该房地产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价总计为

28,399.38

万元）为此授信提

供抵押担保。

上述房地产的帐面值合计约为

19,500

万元。 上述有关申请授信事项，授

权本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091

证券简称
：

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

2010-29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

知，并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现就公

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公司为公司提供

银行授信担保额度的议案》，集团公司

2010

年度拟向本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

保额度不超过

5

亿元，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收取提供的年度银行授信担保额度

1.5‰

的担保费，总计不超过

75

万元。

为减少关联交易，降低费用支出，本公司拟以自有房地产抵押取得银行

授信额度。

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

18,000

万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授信额度，授信期限截止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以本公司自有

房地产（房产

23,128.96M2

，土地

15,550.70M2

，江苏苏地仁合土地房地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对该房地产出具 《房地产估价报告》， 评估价总计为

16,051.15

万元）为此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本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

18,000

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业务，授信期限截止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以本公司自有房地产

（房产

23,795.48M2

，土地

6,971.00M2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

该房地产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价总计为

28,399.38

万元）为此授信提

供抵押担保。

上述房地产的帐面值合计约为

19,500

万元。 上述有关申请授信事项，授

权本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公司实际使用银行授信若超过上述授信，超过部分仍将使用集团公司

为本公司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203

证券简称
：

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反倾销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

、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之全体成员
，

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
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接到美国商务部（

DOC

）对

本公司反倾销案的终裁结果，裁定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

海海亮

"

）的紫铜管反倾销税率为

60.85％

。 根据该结果，美国进口商从美国商务部终裁之日起

进口产自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海亮的涉案紫铜管，将暂按

60.85％

的倾销税率向美国海

关预缴相应的关税保证金。

根据美国反倾销法律程序规定，在联邦公报正式公布结果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各利

益相关方如发现计算过程中存在某些错误并导致税率计算结果错误，可向美国商务部提出

意见。 如情况属实，美国商务部将进行更正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公布修正后的结果。

另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

2010

年

11

月左右作出损害调查的最终裁定。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案的进展情况，请关注本公司的进展情况公告和美国官方网站信息。

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亮（越南）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7.1

万吨铜及铜合金管生产项目已

经基本建成， 具备履行出口美国紫铜管订单的生产能力。 该裁定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很小，

2010

年

1-9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不会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因此事项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

002423

股票简称
：

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

2010-018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

:

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小寨村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宗樵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霍熠和刘畅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股份

378,610,000

股 （均为非流通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所持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

同意

378,6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二）《关于授权董事长择机处置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票的议案》

同意

378,6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霍熠、 刘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 《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由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289

证券简称
：

宇顺电子 编号
：

2010-041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通知已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魏连速先生主持。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开展加强上市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289

证券简称
：

宇顺电子 编号
：

2010-042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010

年

9

月

27

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2

人，监事蔡蓁因公出国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2337

证券简称
：

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31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上午

8:30

在天津赛象酒

店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芝泉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五名，实际出

席的董事四名

,

独立董事刘维女士因出差在外委托独立董事何悦女士出席本次董事会并

行使表决权。 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

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建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张建浩先生担任副董事长的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备案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人员简

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9

日
附 件：

1.

公司副董事长简历

张建浩先生：

1960

年生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

师。

1986

年

-2007

年曾先后担任天津市橡胶工业公司技改处技改科负责人、天津橡塑机械

厂工程师、天津市橡塑机械联合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赛象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

2007

年

-2010

年任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持有公司股票

6,510,000

股。张

建浩先生与本公司董事长张芝泉先生系父子关系， 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橡塑机械

研究所有限公司

66.66%

的股权。 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楼
）

公告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公告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促进寿险公司电话营

销业务规范发展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公司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

码公示如下：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地 区 总 机

济南市 (0531)�8099�7688

深圳市 (0755)�2881�4066

深圳市 (0755)�2586�4353

广州市 (020)��2829�6099

并将与我公司合作的兼业代理机构电话营销专用呼出号码

公示如下：

地 区 总 机

济南市 (0531)�95568

深圳市 95599

成都市 95558


